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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以貫徹推動中

央校安政策，督導學校落實執行維護校園治安工作。 

(三)學校層級：為維護校園安全，各級學校與警察局均已完成簽訂「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

書」，協助處理校園內發生之學生霸凌、恐嚇、勒索、集體鬥毆、打架、吸毒行為、中

輟生協尋，校外不良分子入侵校園破壞、騷擾、偷竊、販毒事件及幫派侵入校園發展組

織暨其他兒童與少年保護事件等問題，同時結合民間、公益團體及社區的力量，共同防

制校園霸凌。 

四、教育部將透過法治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等及相關配套措施持續落實推動，加

強輔導學生尊重自己與他人，務求不放棄每一個學生，提供一個優質的教育環境，讓孩子可

以快樂學習成長。 

（一二○）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政府應嚴加查核颱風期間事業單位

是否依據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

進行，確保外送員工同意出勤、提供安全之交通工具，並依法

給付加班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24） 

對李委員昆澤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李委員昆澤就「政府應嚴加查核颱風期間事業單位是否依據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

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進行，確保外送員工同意出勤、提供安全之交通工具，並依法給付加班費」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有鑑於勞雇雙方均有對於天然災害發生時勞工之出勤應作更明確規範之建議，本會業於 98 年

6 月 19 日發布「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明定包括颱風等天

然災害發生時，如工作地、居住地或上班必經途中任一轄區首長已通報各機關停止上班，勞

工可不出勤。但因業務性質需要，需特定勞工照常出勤者，應由勞雇雙方於事前約定；有工

會者，應徵得工會同意，無工會者，應經勞資會議同意。 

二、天然災害發生時，勞工宜否出勤，應以勞工之安全作為首要考量。勞工因天災致未出勤，非可

歸責於勞工，雇主不得視為曠工、遲到或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且不得強迫勞工

補行工作、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三、勞工因天災致未出勤，與勞動基準法有關「放假」的目的及概念不同，亦難歸責於僱主，然僱

主本應照扶勞工，宜不扣發工資。對於應雇主之要求而勉力出勤者，除照給當日工資外，宜

加給勞工工資，並提供交通工具、交通津貼或其他必要之協助。至當日雇主如因天災之事由

，有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加班費）應按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倍發給之。 

四、本會除已將「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函請各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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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事業單位遵循辦理外，遇有勞工申訴雇主未遵依該要點之個案，均迅予轉請地方勞工行

政主管機關輔導事業單位確依該要點辦理；其涉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者，並依規定處罰。 

五、至颱風來襲期間進行外送服務之勞工，騎乘機車進行外送，暴露在危險之下，政府應加強宣導

並進行取締乙節，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及「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12 條之 1 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工

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故雇主有維護颱風天外勤人員外勤安全之責任

，惟基於颱風天道路、風雨、地區受損程度等環境差異甚大，本會為協助餐飲業雇主對颱風

天外勤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已於 101 年 8 月 22 日訂定「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

並函請各縣市政府及各勞動檢查機構對轄區事業單位加強宣導。 

該指引對於雇主及主管人員於颱風天指派人員外勤時，應就各外勤可能之危險情境，進行危

害辨識、危害評估及依評估結果擬訂危害控制之分級管理措施。當實施風險評估後，如認有

顯著風險時，應停止外勤；如評估後仍決定使勞工外勤作業，雇主則應採取安全防護措施，

例如限縮外勤區域或以汽車、計程車為外勤交通工具及提供適當個人防護具等，以預防颱風

天外勤人員騎乘機車發生事故。 

（一二一）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對於 29 歲以下、第一次找工作的

青年，求職超過 6 個月以上者發放『協助青年就業生活補助津

貼』」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20） 

對李委員昆澤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李委員就「對於 29 歲以下、第一次找工作的青年，求職超過 6 個月以上者發放『協助青年就

業生活補助津貼』」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查主計處 100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15 歲至 24 歲青年失業尋找工作過程中遭遇困難之最主要

原因為技術不合（佔 55.29%），其次為工作性質不合（22.88%），故針對青年就業之困難，

主要仍在於提升其工作技術，解決技術落差為主。另查 15-24 歲青年失業平均週數 100 年為

20 週，101 年 8 月為 13.5 週，遠低於全體失業平均 23.4 週數，顯示青年仍屬就業市場強勢求

職者，較其他年齡層更容易找到工作，考量政府資源有限，故在運用上應予適當分配，並兼

顧勞動市場之運作機制。 

二、協助青年就業應以提升技能及加強工作經驗體驗為主，不宜逕以發放青年就業生活補助津貼為

手段。為降低青年學用落差、工作經驗不足等問題，本會已持續推動「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

業學程計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學訓合作訓練」、「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及「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等職業訓練措施；並於 101 年 1 月 1 日推動「青年就業讚計畫」，

補助青年 2 年 12 萬元訓練學習自付額費用補助，以提供青年促進就業之釣竿，協助青年強化

技能及提升就業能力。 


